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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国际金融公司 (IFC) 运用《绩效标准》来管理社会和环境风险和影响，并在其有资格获得资助的

成员国内提高在其私营领域投资的发展机会
1
。该《绩效标准》亦为选择将它们运用到新兴市场项目的

其他金融机构所适用。这八项绩效标准确立了在国际金融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某一项投资周期

内客户
2
应达到的所有标准： 

 
绩效标准 1：社会和环境评估和管理系统 
绩效标准 2：劳动和工作条件 
绩效标准 3：污染防治和控制  
绩效标准 4：社区健康和安全 
绩效标准 5：土地征用和非自愿搬迁 
绩效标准 6：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的管理 
绩效标准 7：土著居民 
绩效标准 8：文化遗产 
 
2. 绩效标准 1 确立了以下事项的重要性：（1）进行集中评估以识别项目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影响和

机会；（2）通过披露与项目有关的信息以及与当地社区就直接影响它们的事项进行磋商，实现有效的

社区交流；以及（3）客户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始终对社会和环境绩效进行管理。 第 2～8 项绩效标准确

定了避免、降低、减缓对民众和环境影响或对该影响进行赔偿，以及在适当时改善条件的相关要求。

尽管所有环境和社会风险和潜在影响都是应加以考虑的对象，但是，第 2～8 项绩效标准描述了需要在

新兴市场中给予特别注意的潜在社会和环境影响。若预期存在社会或环境影响，则客户需要依据绩效

标准 1 通过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对它们进行管理。 
 
3. 除了满足《绩效标准》中的要求以外，客户必须遵守适用的国家法律，包括东道国为了依据国际

法实施东道国义务而制定的法律。 
 
4. 与《绩效标准》相对应的一系列《导则注释》就《绩效标准》（包括参考资料）中包含的各项要

求以及良好可持续性惯例提供了有用的指引，以帮助客户改善项目绩效。  

                                                 
1 国际金融公司将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之规定，对其投资的项目适用本《绩效标准》。

国际金融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将依照《国际金融公司信息披露政策》进行。 
2 在本《绩效标准》中，“客户”一词是指负责实施和运行投资项目的团体或是融资的接受方，具体须取决于项目

结构和融资类型。“项目”一词的定义见《绩效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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